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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管理制度 

一、档案范围 

本制度规定人事档案、财务档案、项目档案的日常管理，规范档

案分类、存放、查阅等操作。 

 

二、人事档案 

1、人事档案的范围 

本中心不接受正式的员工档案管理，由个人户口所在地的进行管

理。 此处人事档案指的是员工基本信息档案，由行政部统一管理，

行政部应全面掌握员工基本情况的收集、鉴别、管理和利用工作。为

做好考察培养使用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。员工基本信息档案是从个人

为单位集中保存起来的反映个人一定时期的社会经历和德才表现的

文件资料。 

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：员工履历、鉴定、考核、考察资料，学

历和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及专业工种技术等级考核或鉴定材料；任免、

工资、录用、离职等审批表；以及保密承诺等其它有关重要材料。 

2、员工基本信息档案离职后的保管年限为两年 

 

3、员工基本信息档案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 

  员工基本信息档案整理应按照人头进行分类。整理、装订成册的

材料必须具有一定保存价值，还要符合进入员工人事档案的规定。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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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事档案必须存放在可靠安全的场所，做好防霉、防潮、防火、防

蛀、防盗工作。并实施专人保管，行政部负责保管。 

4、员工基本信息档案的查阅和借用 

   内部工作人员查阅人事档案，必须办理查阅登记手续，并由主

任批准；外单位人员需要查阅、借用人事档案时，必须出示有效的证

明，并经主任批准。查阅和借用人事档案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

度，不准向无关人员泄露或向外公布档案内容，违反者视情况轻重，

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 

三、财务档案 

1、财务档案的范围 

  审计报告、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及科目余额表、银行日记账、捐

赠票据存根、银行余额调节表、财务工作报告（含预算）等。 

2、财务档案保管年限为永久，不对类别做分类； 

3、财务档案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 

财务档案整理应按照年份、月份册数进行装订，账本和凭证等附

件按照年份进行顺序保管，财务档案必须存放在可靠安全的场所，做

好防霉、防潮、防火、防蛀、防盗工作，财务部负责收集并实施专人

保管。 

4、财务档案的查阅和借用 

经手人提出借阅或借用申请，行政部、所属部门负责人及主任

审批后方可借阅； 

查阅和借用财务档案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准向无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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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泄露或向外公布档案内容，违反者视情况轻重，予以批评教育直至

纪律处分。 

四、项目工作档案 

1、项目工作档案的范围 

包括有关各个项目的协议、过程资料和报告等。特别注意本中心

服务的成员老师的基本信息和协议需要单独归档。 

2、项目工作档案保管年限终身； 

3、项目档案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 

项目档案整理应按出资方或招募届数整理、整理的材料必须具有一定

保存价值，项目档案必须存放在可靠安全的场所，做好防霉、防潮、

防火、防蛀、防盗工作 

4、财务档案的查阅和借用 

项目资料使用由经手人提出申请，所属部门负责人审批及主任审

批同意后，方可借阅； 

项目部经手人负责整理，部门负责人负责保管，按项目部进行分为三

类； 

招募部：由招募部门负责人进行保管和登记； 

未来教育家项目部：由未来教育家项目负责人进行保管和登记； 

志愿者教师项目部：由志愿者教师项目负责人进行保管； 

查阅和借用项目档案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准向无关

人员泄露或向外公布档案内容，违反者视情况轻重，予以批评教育直

至纪律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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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中心管理档案 

1、中心基本资料档案 

  包括法人证书正本及有年检记录的副本原件，经登记机关核准的

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； 证照成立档案，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。 

2、内部治理档案 

  包括中心管理制度、理事会章程、重大会议记录、工作规划和计

划等。 

3、教育培训档案 

  有关教育培训工作、教育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，经整理并保存下

来的具有价值的文字资料、授课讲义、考试资料、图表、照片和音像

资料等。 

4、中心管理档案的收集管理和保管 

中心档案整理应按照类别分类，整理所以材料必须具有一定保存

价值。中心档案必须存放在可靠安全的场所，做好防霉、防潮、防火、

防蛀、防盗工作。并实施专人保管，行政部负责保管。 

5、中心管理档案的查阅和借用 

  内部工作人员查阅中心管理档案 1－3，必须办理查阅登记手续，

并由主任批准；外单位人员需要查阅、借用工作档案时，必须出示有

效的证明，并经主任批准。查阅和借用工作档案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

保密制度，不准向无关人员泄露或向外公布档案内容，违反者视情况

轻重，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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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 

1）本制度由本中心行政部负责解释； 

2）本制度 2015 年 4 月通过理事会审议并生效，于 2019 年 10 月更

新。 

 


